附件2.    梅州市人民医院护士鞋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
（一）执行标准：产品应符合国家相关QB/T 1002-2015皮鞋行业制作，（如有更新的行业标准，以最新版为准）。

（二）材质要求

1. ※女款护士鞋（春秋款）

①鞋面：头层牛皮，厚≥1.6mm，皮质柔软、细腻、透气性好、厚度均匀，白色，魔术贴；

②鞋里：网布织物，抗菌、防臭、柔软、透气，后跟防磨脚；

③鞋垫：垫面天然乳胶外贴猪皮，脚弓有支撑处贴合半月形，抗菌材料奥索莱，具备足弓支撑功能，柔软、透气、吸汗、抗菌、防臭；

④鞋底：橡胶发泡鞋底，舒适、柔软、脚弓有支持，耐磨，止滑、轻便、缓震，弹性好、减轻脚部疲劳设计，不塌陷，有防滑刻纹。鞋跟：3—4厘米；鞋帮（去鞋垫）：≥5厘米。

2.男款护士鞋：

①鞋面：头层牛皮，厚度≥1.6mm，皮质柔软、细腻、透气性好、厚度均匀，白色；

②鞋里：网布织物，抗菌、防臭、柔软、透气，后跟防磨脚；

③鞋垫：垫面天然乳胶猪皮厚，脚弓有支撑处贴合半月形，抗菌材料奥索莱，具备足弓支撑功能，柔软、透气、吸汗、抗菌、防臭；

④鞋底：橡胶发泡鞋底，内置碳板，舒适，脚弓有支持，耐磨，止滑、轻便、缓震，弹性好、减轻脚部疲劳设计，不塌陷，有防滑刻纹。鞋跟：3—4厘米；鞋帮（去鞋垫）：≥5厘米。   

3. ※女款护士鞋（短靴子）

①鞋面：头层牛皮，厚≥1.6mm，皮质柔软、细腻、透气性好、厚度均匀，白色；魔术贴

②鞋里：天然优质头层猪皮，抗菌、防臭、柔软、透气；加高级绒毛，保暖、透气、舒适、后跟防磨脚；

③鞋垫：抗菌材料奥索莱加绒鞋垫，脚弓处贴合半月形海绵，具备足弓支撑功能，柔软、透气、吸汗、抗菌、防臭；

④鞋底：橡胶发泡鞋底，耐磨、柔软、止滑、轻便、缓震，弹性好、减轻脚部疲劳设计不塌陷，有防滑刻纹。鞋跟：3.5—4厘米；鞋帮（去鞋垫）：8厘米。

（三）质量要求：
1.鞋子整体轻便、舒适、柔软，外观整鞋平整、平稳、对称、色泽一致。鞋帮、鞋里、鞋底、鞋跟等部位无缺陷。缝线针码均匀、线道整齐，无跳线、断线、翻线、开线、并线、 重针及缝线越轨等。

2.鞋面：柔软，色泽均匀一致，不褪色，不掉皮；鞋底：耐磨、耐折、防滑、粘合密切牢固无空隙、底面平整；内衬透气，粘附牢固，不脱空，不褶皱。

（四）验收要求：
1.产品质量标准必须符合国家规范及行业要求，验收时按制作要求、双方确认的款式、鞋样材质验收。

2.需提供该批产品的合格的第三方质量检测报告（含材质、有害物质检测内容）。

3.供应商保证按要求提供的产品为全新的、未经使用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五）包装及配送要求：

1.每双护士鞋需配有独立包装（纸盒），包装盒应完好无损、挺括、干燥。

2. 标识清晰：每个独立包装盒上需清晰标注：品牌、尺码、颜色、货号。大包装箱外需注明：按科室为单位分箱装箱，医院名称、科室名称、数量、尺码分配表、数量等相关信息。

3.按科室为单位分箱装箱，派专人派发配送至科室。
（六）安全性能要求：产品无异味，甲醛含量、PH值、偶氮染料（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限量必须符合国家纺织品和皮革制品安全技术规范。

（七）样品制作要求及尺码要求： 

1.供货尺码范围女鞋需涵盖 33码 - 43码，男鞋需涵盖 37码 - 45码，以满足不同职工需求。

2.按院方要求制作鞋样，以双方确认的款式下单生产，接到院方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免费提供鞋样。

3.免费提供经双方确认款式的护士鞋各一套试码，如女款护士鞋（春秋款）33码 - 43码一套、男款护士鞋 38码 - 45码一套、女款护士鞋（靴子） 33码 - 43码一套，费用应包含在报价内。项目服务期结束后退还。

4.带“※ ”标注的产品为投标人开标时需提供的样品，中标后投标人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封存。
（八）售后服务要求：

1.产品免费质保期3个月，验收合格日起3个月内，产品正常使用情况下出现开胶、断底、断面、脱线等现象的应免费更换合格产品；在质保期内超过3个月且在一年内的，应提供免费维修保养服务。

2.收货后发现职工有码数或鞋样与订单不一致的鞋，应无条件更换合格的鞋子。

（九）投标人应提供项目实施供货方案、项目售后方案、质量保证措施。
（十）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投标人必须对本项目全部内容进行投标报价，如有缺漏，将导致投标无效。如投标报价超出最高限价，将导致投标无效。报价单价需含设计、制作、鞋样的制定、试鞋的鞋样三套、包装、运输、配送至科室配送费、人工、税金等一切费用。

2.交付时间：接到供货通知后20日内提供货物。

3.交付地点：全院各科室 。

4.付款进度和方式：按实际供货的数量结算 ，结算时按每批次实际的用量（单价*数量）结算付款，付款时供应商需提供相对应金额的发票、验收单交至院方，院方在4个月内付款。                                

二、投标样品提供要求：
1.样品：招标文件中带“ ※ ”标注的货物为投标人开标时应提供的样品各 1 双。
    2.样品的生产、运输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自理。
    3.送样截止时间：同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4.送样送达地点：梅州市人民医院物业管理科，逾期送达或未送达到指定地点的拒绝接收。
    5.样品要求：样品外包装上需贴 A4 幅面白纸一张注明：
    A、项目名称、编号；
    B、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固定电话、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C、样品名称、规格。
    6.项目结束后除中标人以外的鞋子，将原封不动退回各投标人，中标人的鞋样供双方验收使用，待项目结束后退回中标人。

